
1.最低生活保障审核转报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便民服务中心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6189



2.临时救助审核转报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便民服务中心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6189



3.医疗救助待遇审核转报

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：

1.《城乡医疗救助申请审批表》；

2.户口本复印件（户口本首页、户主页、患者页）；



3.身份证复印件（户主、患者）；

4.个人书面申请（申请内容含本人及家庭基本情况、收入情

况、病情

说明、申请理由及其它需说明的情况）；

5.对象证明（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、特困供养证、贫困

人口证，

因病致贫患者和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需提供相应的认定审

批表或相

关证件）；

6.医疗补偿结算单原件（或发票原件）；

7.住院病人提供出院小结复印件；特殊慢性病门诊提供特殊

慢性病证

复印件，非特殊慢性病门诊但又符合文件规定的疾病门诊需

提供医院

盖章的门诊病历；

8.一卡通账号复印件（原则上必须提供患者本人账号）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便民服务中心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6189



4.特困人员供养审核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便民服务中心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6189



5.残疾人证办理流程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便民服务中心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6189



6.80 岁以上高龄津贴申请材料核实转报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便民服务中心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6189



7.辖区内有关争议及矛盾纠纷的调解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人民政府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5202



8.土地承包合同的备案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人民政府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5202



9.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人民政府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5202



10.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的审核转报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人民政府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5202



11.防汛采取非常紧急措施遇到阻拦和拖延

时组织强制实施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人民政府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5202



12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林权流转给本

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审批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人民政府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5202



13.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

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审批

申请材料：

家庭户口簿复印件和户主及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承办机构：殷汇镇人民政府

服务电话：0566-4315202


